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5005號 

 

被處分人：白面東實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81707 

址    設：臺中市東區大智路 57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公司網頁宣稱「目前已超過 60家加盟店全部是

獲利的狀況」、加盟簡章宣稱「目前已超過 60 家加盟店全

部是獲利的狀況」、「目前近 7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

況」，以及加盟簡介宣稱「目前已近百家店都是獲利的狀

況」，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

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

之統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四、處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檢舉人來函反映略謂：渠以員工加盟方式，加盟 白面東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之「白面東極品楊桃汁」，惟

被處分人於締約前並未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

目與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

料。另被處分人網頁「目前已超過 60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

 1 



的狀況」、加盟簡章「目前近 7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

況」、及加盟簡介「目前已近百家店都是獲利的狀況」等表

示，依據各門市年度訂購金額資料，有關獲利店數之表示

確有不實，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一)被處分人經營之加盟品牌為「白面東極品楊桃汁」。該品

牌係自 100 年 4 月開始招募加盟，惟當時係以攤車方式

經營，故未辦理公司登記，但隨加盟業務擴大而於 101

年 9月 7日設立公司。101年 12月計有○家加盟店；102

年 12月計有○家加盟店；103年 12 月計有○家加盟店；

104年 7月計有○家加盟店。 

(二)加盟流程：被處分人網站有加盟相關說明，有意加盟者

一般多是經由網站進行初步瞭解，或是部分曾經購買被

處分人商品之顧客，進而詢問加盟事宜。有意加盟者會

透過加盟專線向被處分人聯繫，被處分人便會邀請有意

加盟者至公司面談，面談當天會詳細說明加盟權利義

務。102年 3月時，被處分人係使用加盟簡章向有意加盟

者說明，加盟簡章並無印製及散發，僅作為招募加盟時

向有意加盟者說明之資料，103 年 4 月後因印製加盟簡

介，所以被處分人會提供加盟簡介予有意加盟者參考並

向其說明，此外另有於 102 年 4 月 4 日至 7 日，參加加

盟展時印製參展用加盟簡介。經說明後，有意加盟者倘

有加盟意願，當場支付金額不等之訂金後，即會提供加

盟契約樣本，予有意加盟者攜回審閱 7天至 10天，之後

如有意加盟者反悔，則會無息退還訂金，惟目前尚未有

有意加盟者要求退訂之情形。有意加盟者審閱契約後，

如無疑問，雙方就會進行簽約，簽約後有意加盟者則須

繳交加盟金尾款並簽立保證本票。 

(三)有關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 數目資訊，被處分人與

有意加盟者洽談過程中，會以口頭告知。營業地址部分，

被處分人並不會詳細告知全部門市營業地址，僅會告知

有意加盟者預定加盟地區現有直營店及加盟店地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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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至於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被

處分人則未提供相關資訊予有意加盟者。 

(四)被處分人網頁「目前已超過 60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

況」之表示，係依照 102 年版加盟簡章之宣稱，檢舉人

當時為被處分人事業物流部執行副總，而該加盟簡章係

檢舉人製作，現檢舉人已離職，故無從得知當時評估之

依據為何。所指「目前已超過 60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

狀況」應是從加盟店向被處分人訂購原汁之數量，推算

有獲利之情形，惟被處分人確實無實際資料以為佐證。

又加盟簡介亦為檢舉人提供文稿後設計，其所載「目前

已近百家店都是獲利的狀況」之表示，係包括直營店及

加盟店之情形，但被處分人直營店並非全為獲利，至於

加盟店部分如前所述，係自原汁訂購數量推算有獲利之

情形。被處分人網頁係於 102年 4月 30日上架，目前已

修正網頁內容，至於加盟簡介存放於倉庫，不再對外發

放。 

(五)經查，被處分人 102 年 3 月至 12 月加盟簡章及 102 年 4

月 30 日公司網頁，其上登載有「目前已超過 60 家加盟

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之表示、103年 1月至 3月加盟簡

章其上登載有「目前近 70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

之表示，以及 102 年 4 月 4 日至 7 日，與 103 年 4 月加

盟簡介其上亦有「目前已近百家店都是獲利的狀況」之

表示。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

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

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

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同條第 4 項規定：「前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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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

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

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

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故事業倘於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即有違反上開規定。又加盟品牌既有門市之獲利

情形，為有意加盟者評估是否與加盟業主締結加盟經營關

係之重要參考資訊，對有意加盟者具有招徠效果。倘加盟

業主對加盟品牌既有門市之數量及獲利情形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規定。 

二、 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

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

為。」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

體交易秩序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

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

觀上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

失公平」則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

而具有相對市場力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

人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

易之行為，即為常見類型之一。 

三、 關於被處分人於網頁、加盟簡章及加盟簡介宣稱「目前已

超過 6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目前近 70 家加盟

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及「目前已近百家店都是獲利的狀

況」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一)被處分人使用於向有意加盟者說明之加盟簡章、提供予

有意加盟者之加盟簡介及其公司網頁，均係被處分人對

外從事加盟業務所使用，足認被處分人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被處分人 102年 3月至 12月加盟簡章，及 102年 4月 30

日公司網頁宣稱「目前已超過 60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

狀況」、103年 1月至 103年 3月加盟簡章宣稱「目前近

7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以及 102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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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 日加盟簡介，與 103 年 4 月加盟簡介「目前已近百

家店都是獲利的狀況」之表示，經一般觀者視之，乃產

生被處分人加盟店總數有如廣告所稱數量且全數均有獲

利之印象，惟查被處分人 102 年 3 月為○家加盟店、同

年 4 月為○家加盟店、103 年 1 月為○家加盟店，且於

104 年 7 月其直營店及加盟店店數總計始達○店，故廣

告宣稱之加盟店數核與廣告使用當時實際加盟店數有所

不符。又被處分人自承獲利店數相關數據，係由加盟店

向其訂購原汁之數量，推算有獲利之情形，惟確實並無

其他客觀實際之獲利資料得為佐證。承此，前開廣告有

關加盟店數以及均有獲利之宣稱，難認與事實相符，其

差異難為交易相對人所接受，足以引起有意加盟者產生

錯誤之認知及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

準用第 1項規定。 

四、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

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一)加盟業主招募加盟過程，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

目與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

料之資訊 ，攸關市場規模、品牌內競爭情形、從事加盟

之營業績效與風險等重要訊息，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

業經營者所關切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

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資訊。復因加盟業主與交易相

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有意

加盟者於簽約前，對於前等重要資訊無法全然獲悉，加

盟業主相較於有意加盟者處於資訊上之優勢，故加盟業

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有意加盟者揭露

上開資訊，以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倘加盟業主於招募

加盟過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

結加盟契約，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者，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二)經查被處分人提供予有意加盟者之 103 年 4 月加盟簡介

及加盟契約樣本，其上並無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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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

資料之資訊。 

(三)復據被處分人表示，有關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

數目，與有意加盟者洽談過程中，會以口頭告知。而營

業地址資訊，僅會告知有意加盟者預定加盟地區現有直

營店及加盟店地址資訊。至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

率之統計資料，則未提供相關資訊予有意加盟者。承此，

被處分人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提供加盟資訊予有意加盟者

審閱，堪可認定。 

(四)雖被處分人陳稱，於洽談加盟過程中有以口頭方式說明

加盟資訊，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相對人，實難經由口

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易資訊，亦難據以充分評

估市場規模、品牌內競爭情形、從事加盟之營業績效與

風險等情形。況且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數十萬元

加盟費用，投資金額並非少數，且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

換為他用，又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具有排他性，有意加

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

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

優勢之一方，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充分揭

露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所稱之顯失公平行為。 

(五)被處分人 102 年至 104 年 7 月，各年度新招募加盟店數

分別為○家、○家、○家，被處分人以其掌握資訊相對

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行締約之行為，屬

重複性之交易模式，且上開行為尚未停止，仍有影響將

來潛在多數受害者效果之虞，故其行為將具影響不特定

多數交易相對人之效果。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

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未以書面完整揭露前開交易

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致其權

益受損，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並易使競爭同業喪失

締約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足以影響加盟交易

秩序，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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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公司網頁宣稱「目前已超過 60家加

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加盟簡章宣稱「目前已超過 6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況」、「目前近 70家加盟店全部是

獲利的狀況」以及加盟簡介宣稱「目前已近百家店都是獲

利的狀況」等，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方式向交易相

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

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之加盟

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

施行細則第 36條規定，經審酌案關廣告使用期間、廣告期

間招募加盟店數、未完整揭露加盟重要交易資訊持續期

間、101年至 103年營業額、102年至 104年 7月各年度加

盟店店數、新招募加盟店數、收取加盟金總數額、配合調

查態度、係屬初犯且犯後已就廣告不實部分提出改正措施

等因素，分別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

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15 萬

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7 


